
鯖鰺漁業管理辦法第十條修正總說明

鯖鰺漁業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於一百零二年二月二十七

日訂定發布，迄今歷經四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七年二月九日

。為使鯖鰺漁業資源保育及永續利用，爰依據一百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

「鯖鰺漁業諮詢小組第三次會議」會議決議，並配合漁業曆法習慣，修

正本辦法第十條第二款鯖鰺產卵期間禁漁期。



鯖鰺漁業管理辦法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

第十條  鯖鰺漁船禁止於

下列期間，於東北海區

從事鯖鰺漁業作業：

一、每年六月一日至六

月三十日。

二、每年農曆十二月二

十九日至翌年正月

十八日。

第十條  鯖鰺漁船禁止於

下列期間，於東北海區

從事鯖鰺漁業作業：

一、每年六月一日至六

月三十日。

二、中華民國一百零七

年二月十四日至一

百零七年三月五日

。

為保護鯖鰺漁業資源，依

據一百零七年十月三十一

日「鯖鰺漁業諮詢小組第

三次會議」會議決議，繼

續辦理鯖鰺產卵期禁漁，

並為配合漁業曆法習慣，

爰修正第二款以農曆表示

。


